[bookmark: _GoBack]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世博园大队
缴纳罚款催告书公告送达
（昆世消催字〔2025〕第0002号）

当事人：昆明容妍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住所（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沙河金瓦路银海白沙郡43栋1至12号
法定代表人：李惠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MA6PXT0J54
因你单位未履行消防救援机构于2025年05月23日作出的给予昆明容妍医疗美容有限公司处罚款人民币贰万贰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决定书文号为 :《行政处罚决定书》（昆世消行罚决字〔2025〕第0017号）。由于你单位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公告送达。
公告内容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限你（单位）于2025年08月21日前履行消防救援机构于2025年05月23日作出的给予昆明容妍医疗美容有限公司处罚款人民币贰万贰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决定，决定书文号为 :《行政处罚决定书》（昆世消行罚决字〔2025〕第0017号）。
2.履行方式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款缴纳至昆明市盘龙区财政局(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注明金额和给付方式)。
3.救济途径：对以上事项，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部门：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世博园大队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彩虹路10号
联系电话：0871-65017705,0871-65017385
联系人：徐竺均、杨瑞婷
特此公告



              

1

